
证券代码：301076 证券简称：新瀚新材 公告编号：2026-002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现金收购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瀚新材”）拟

以现金方式收购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或“海瑞特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完成本次第一期海

瑞特51%股权收购后，海瑞特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本次交易存在交易交割风险、业绩风险、收购整合风险及标的公司后

续亏损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风险等，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

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目标公司经营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标的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为-1,079.52万元，其净利润绝对

值占本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超过10%，但未超过50%，在董事会

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该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持续提升公司服务聚芳醚酮树脂（

PAEK）全产业链客户的能力，探索新的业绩增长点，公司于2026年1月15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

料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海瑞特股东周宏伟、李红、姜忠喜、李大维、逄淑荣、谭冠

男和王力风7人及标的公司签署了《关于转让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新瀚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6〕10号），截至2025年8

月31日评估基准日，海瑞特的100%股权评估值为2,532.88万元,海瑞特100%股

权对应交易价格最终确定为2,526.00万元。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收购海瑞特

51%股权，即股权的转让对价1,288.26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的标的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利润为-1,079.52万元，其净利润绝对值占本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超过10%但未超过50%，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周宏伟，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现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

2、李红，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

3、姜忠喜，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

4、李大维，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5、逄淑荣，女，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

6、谭冠男，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

7、王力风，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 ********。



上述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

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标的公司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828073302616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6,8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忠喜

成立日期 2013年7月10日

经营期限 2013-07-10 至 无固定期限

住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东部工业化工园区

经营范围

聚芳酯树脂合成及制品生产销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准经营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准经营）；聚芳

酯树脂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二）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前后，目标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 0 3,468.0000 51.0000%

2 周宏伟 4,232.9663 62.2493% 2,212.0753 32.5303%

3 李红 972.7705 14.3055% 476.6575 7.0097%

4 姜忠喜 600.4758 8.8305% 294.2331 4.3269%

5 李大维 281.4732 4.1393% 137.9219 2.0283%

6 谭冠男 396.4077 5.8295% 114.9347 1.6902%

7 逄淑荣 119.6260 1.7592% 0 0

8 王力风 196.2805 2.8865% 96.1774 1.4144%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收购前 收购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合计 6,800 100% 6,800 100%

注：若出现合计数尾数与各分项数字之和尾数不一致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以上具

体以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为准。

（三）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简介

标的公司海瑞特系主要从事聚醚醚酮（PEEK）特种树脂和聚芳醚酮（

PAEK）低熔点特种树脂合成及其改性树脂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的高新技

术企业。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完善，海瑞特形成了200余吨/年的高品质PEEK

树脂及PAEK低熔点树脂工业化生产能力，产品主要可用于航空航天、汽车、

电子电气、能源、医疗器械等领域。

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报表的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8月31日/2025年1-8月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资产总额 4,098.68 3,483.70

负债总额 2,741.48 1,607.63

所有者权益 1,357.20 1,876.07

营业收入 757.56 478.35

净利润 -518.86 -1,079.52

注：以上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天健审[2026]15-1的
审计报告。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协议各方详见本公告“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协议各方”。

1、本次交易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2、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交易完成后公司不

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形式变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3、在甲方第一阶段（51%）受让完成后，若以下（1）和（2）项条件同时

满足，或甲方在第一阶段受让完成之日起三年内提出收购海瑞特剩余49%的股

权，视为触发甲方第二阶段股权受让（“触发情形”）：

（1）若丙方最近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高于3,700万元（含），或

净利润为正。

（2）丙方人才梯队完备：指关键技术岗位（包括但不限于生产、研发）均

配备具有3年以上相关经验的人员，且核心管理团队稳定（最近12个月无离职人

员），能独立开展运营并经甲方确认。

4、甲乙双方在此一致同意，第二阶段股权转让价格根据届时丙方最近1年

经审计财务报表的情况确定，具体价格确定方式为：

（1）若丙方最近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低于3,700万元（不含）或

净利润为负，则股权估值按照届时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持股比例49%确定。

（2）若丙方最近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的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为3,700万元

至4,400万元（不含）；或净利润为正但低于150万元（不含），则股权估值按

如下规则孰高确定：a：届时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持股比例49%；b：2,526万元

*49%*（1+5%*n）计算，n=甲方成为丙方工商登记的51%股东之日起至股权收

购日的天数/365。

（3）若丙方最近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为4,400万元（

含）至5,600万元（不含）；或净利润为150万元（含）至350万元（不含），

49%股权估值按如下规则孰高确定：a：届时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持股比例49%；

b：按照2,526万元*49%*（1+8%*n）计算，n=甲方成为丙方工商登记的51%股

东之日起至股权收购日的天数/365。

（4）若丙方最近1年经审计财务报表净利润为正且营业收入不低于5,600万

元（含）；或净利润不低于350万元（含），49%股权估值按如下规则孰高确定：

a：届时丙方经审计的净资产*持股比例49%；b：按照2,526万元*49%*（1+10%

*n）计算，n=甲方成为丙方工商登记的51%股东之日起至股权收购日的天数

/365。

第二阶段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成为甲方全资子公司。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6〕10号），第一阶段丙方净资产

评估值为2,532.8815万元，根据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第一阶段丙方全部股权

估值确定为2,526.00万元，即51%股权对应转让价格确定为1,288.26万元（

大写：壹仟贰佰捌拾捌万贰仟陆佰元整）。甲方将以人民币支付上述转让

价款。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6年1月15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签署了《关于转让汤原县海瑞

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前

述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各方

甲方：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周宏伟、李红、姜忠喜、李大维、逄淑荣、谭冠男、王力风

丙方（标的公司）：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二）收购方与转让方之间的主要安排

1、交易方案

收购方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

司51%的股权（对应标的公司本次交易后认缴注册资本金额3,468万元），标的

公司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2、交易价格



收购方以现金方式支付合计人民币1,288.26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收购转让

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51%的股权，具体以收购方与各转让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为准。

3、付款

在本协议第四条相关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乙方须向甲方提供该等条件已经

全部满足的相关说明文件（如果甲方要求）），甲方将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

阶段股权转让价款的60%，在办理完毕本协议第四条规定的公司全部变更事项

后，甲方将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阶段股权转让价款的40%，具体对价及支付

安排情况如下：

4、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

在第一阶段股权转让中，各方一致同意，甲方依本协议支付转让价格以下

列交易条件完成并满足作为前提，除非甲方书面同意豁免该先决条件：

（1）甲方与乙方就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按照双方现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

定已办妥一切内部权力机关的审议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已取得其内部权力

机构通过批准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决议文件及办妥其它全部适用内部审批手续，

并就此出具书面证明文件；

（2）公司已就本次股权转让按照现时有效的公司章程规定已办妥一切内部

权力机关的审议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已取得其内部权力机构通过批准本协

序

号
转让方

转让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金额

（元）

股权转让

比例

转让对价

（元）

第一期转让

款（元）

第二期转让

款（元）

1 周宏伟 20,208,910.43 29.7190% 7,507,015.85 4,504,209.51 3,002,806.34

2 李红 4,961,129.55 7.2958% 1,842,913.71 1,105,748.23 737,165.48

3 姜忠喜 3,062,426.58 4.5036% 1,137,601.40 682,560.84 455,040.56

4 李大维 1,435,513.32 2.1110% 533,250.98 319,950.59 213,300.39

5 逄淑荣 2,814,730.00 4.1393% 1,045,589.41 627,353.65 418,235.76

6 谭冠男 1,196,259.57 1.7592% 444,375.25 266,625.15 177,750.10

7 王力风 1,001,030.55 1.4721% 371,853.41 223,112.04 148,741.36

合计 34,680,000.00 51.0000% 12,882,600.00 7,729,560.00 5,153,040.00



议项下交易的决议文件及办妥其它全部适用内部审批手续，并就此出具书面证

明文件；

（3）乙方与丙方在甲方委托中介机构进行项目尽职调查过程中所提供的文

件及对中介机构所提出问题的答复均为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至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日，公司持续经营所需的证照和许可、公司

建设项目所需的立项、规划、环评、建设、招投标、施工、竣工等与项目工程

建设相关的全部证照、批复、手续均为合法有效取得，且始终并将继续保持有

效，且依法完成了相关法律规定所要求的备案、登记、年检、变更、展期等法

定事项；

（5）至本协议签署日，除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编号为天健审〔2026〕

15-1 号 的 审 计 报 告 及 2025 年 9 月 18 号 查 询 的 企 业 信 用 报 告

（NO.2025091811580419782690）已经披露的情况之外，公司不存在其它任何

对外借款、抵押、质押、留置、保证和/或其它第三方担保权利；

（6）至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完成日，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

变化（“重大不利变化”指公司季度营业收入同比下降超过 30%、或净亏损超

过 500万元、或核心资产被查封冻结、或主要经营资质失效等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情形）。

5、股权登记交割

本协议项下的第一阶段股权转让，应在北京时间2026年3月31日前在公司的

注册地址进行与公司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相关的全部事项的交割工作（“

交割”），进行交割的日期称为“交割日”。

甲乙双方办理上述交割事项的同时，甲方负责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公

司章程修改、董事变更、监事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总经理变更等全部工商

变更手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乙方应当为此提

供充分的支持和协助。

自交割日起，甲方即成为公司的股东，就第一阶段51%股权享有相应的权

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包括与该阶段相应股权相关的股权所有权、利润分配权、



表决权、知情权等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股

东应承担的一切义务。

6、标的公司治理及人员安排

交割日后1个月内，海瑞特应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

方委派2名董事，乙方委派1名董事；董事长由甲方委派。各方一致同意其将投

票并采取所有其他必需的措施，以确保海瑞特的董事会依前述规定组成。

交割日后1个月内，各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及上市公司规范治理要求对海

瑞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海瑞特的财务管理按照甲方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7、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关于收购方与标的公司、转让方等权利义务内容具体以收购方与各方签署

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协议之约定为准。

（三）本次交易支付方式、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六、本交易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等情况，公司将在

交割完成后，按照有关关联交易的规范要求，对新增关联交易进行审议并披

露相关公告。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本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芳香酮类产品的研发、生产，核心产品之一：氟酮

（DFBP）主要应用于特种工程塑料PEEK的生产，与全球主要的PEEK厂商建

立合作关系，是PEEK树脂生产领域的重要供应商。标的公司海瑞特主要从事

聚醚醚酮（PEEK）特种树脂和聚芳醚酮（PAEK）低熔点特种树脂合成及其改

性树脂研发、生产、销售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具备高品质PEEK树脂及PAEK

低熔点树脂工业化生产能力。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为持续提升公司对聚芳醚酮树脂（PA

EK）全产业链客户的服务能力，探索新的业绩增长点拟定本次交易。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公司2025年经营业绩不会产生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

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将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八、本次交易的风险提示

（一）交割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交割先决条件，最终能否成功交割与交易能否顺利完成存

在不确定性。

（二）业绩风险

标的公司业绩受行业竞争情况、市场需求变化及自身经营状况等多种因素

影响，标的公司能否顺利整合、业务能否实现战略协同效应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标的公司可能存在业绩不及预期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目标公司经营动态，

努力降低相关风险。

（三）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海瑞特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尽管上市公

司与标的公司在市场、产品和技术等方面具有业务协同的基础，但由于管理模

式可能存在的差异，可能面临整合不及预期的风险。

（四）标的公司继续亏损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标的

公司51%的股份，后续年度标的公司若继续亏损，将在合并报表层面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

股权收购涉及的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

3、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汤原县海瑞特工程塑料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

4、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新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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